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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田北俊議員獲選為是次聯席會議的主席。

II 就在就在就在就在 2003年年年年《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中討論可再《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中討論可再《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中討論可再《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中討論可再

生能源的發展生能源的發展生能源的發展生能源的發展

(立法會CB(1)1484/02-03(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 資 料 文

件

立法會CB(1)1504/02-03號文件 —— 秘 書 處 就 在

2003年《管制
計劃協議》中

期 檢 討 中 討

論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發 展 而

擬 備 的 背 景

資料摘要

立法會CB(1)1484/02-03(02)號文件 —— 地 球 之 友 提

交的意見書 )

2. 應主席的邀請，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環境 )向委員簡述政府在進行 2003年《管制計劃協議》中
期檢討時有關發展及推動可再生能源的取向。在 “香港使
用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研究 ”完成後，政府當局擬與兩間
電力公司商討以下兩項有關可再生能源的建議：

(a) 促請兩間電力公司容許及協助可再生能源發電
機構／公司 (第三者 )使用其供電網絡；及

(b) 鼓勵兩間電力公司自行推行可再生能源計劃或
資助其他機構試行此類計劃。

3.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經濟發展 )(財務
監察 )亦向委員簡述政府能源政策的目標，即讓用戶以合



經辦人／部門

4

理價格獲得可靠、充足、安全及有效率的能源供應。他

表示，政府將會按《管制計劃協議》的規定，在今年與

兩間電力公司展開中期檢討。政府計劃在中期檢討提出

討論的事宜，當中包括與環保有關的事項。

4. 羅致光議員認為，為推動本港大規模應用可再生能

源，政府應在 2003年《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中主動
與兩間電力公司進行商討，以期在短期內容許及協助可

再生能源發電機構／公司使用供電網絡。他亦認為，當

局就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佔電力需求的比率所定的目標過

低。此外，由於採用可再生能源會對環境帶來好處，除

考慮成本因素外，當局亦應就發展可再生能源另外制訂

一套政策目標。他促請政府當局盡速制訂可再生能源政

策，並訂定明確的目標及實施時間表。如政府欠缺清晰

的政策目標及方向，兩間電力公司不會願意投資裝置可

再生能源的發電設施，或容許／協助第三者使用其供電

網絡，以推動本港大規模應用可再生能源。

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經濟發展 )(財務
監察 )表示，雖然政府當局會鼓勵電力公司容許及協助可
再生能源發電機構／公司使用其供電網絡，但修訂《管

制計劃協議》必須得到簽訂協議的雙方同意才能落實。

政府當局會在進行《管制計劃協議》的中期檢討時向兩

間電力公司提出有關事宜，包括與應用可再生能源有關

的事宜。

6. 李華明議員提及地球之友提交的意見書，並認為採

用可再生能源會對環境帶來好處。減少排放溫室氣體會

有助改善市民大眾的健康狀況，繼而減低相關的醫療開

支。因此，除考慮經濟及成本因素外，政府當局亦應就

發展可再生能源制訂另外一套政策目標。由於中華電力

的接駁供電網絡政策，是根據 “不互相補貼 ”及 “用者自
付 ”的原則釐定，政府應採取措施，防止兩間電力公司為
第三者進入本港電力市場設置障礙。為達致此目的，當

局必須為電力供應行業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以協助可

再生能源發電機構／公司以合理價格使用供電網絡。

為開展本港發展可再生能源計劃，政府當局應在 2003年
《管制計劃協議》的中期檢討中，與兩間電力公司商討有

關事宜，以期盡早推動本港大規模應用可再生能源。

7.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經濟發展 )(財務
監察 )重申，雖然政府當局會在 2003年《管制計劃協議》
的中期檢討中與兩間電力公司討論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但當局在現階段未能就可再生能源在本港的發展訂定具

體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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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於採用可再生能源對環境帶來的好處，環境運輸

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環境 )表示，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熱中於推動發展可再生能源，因為廣泛使用可再生能源

可有助避免出現因依賴化石燃料所引致的多項環境問題。

然而，在確保能源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而言，經濟發展

及勞工局 (經濟發展科 )亦應歡迎推動發展可再生能源。

9. 蔡素玉議員表示，環境事務委員會在 2003年 2月 6日
的會議席上討論 “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研究 ”時
曾提出意見，認為廢物轉化能源不應歸類為可再生能

源。此外，研究報告就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所訂的目標過

低，對於就可再生能源在本港的日後發展作出建議方

面，此點削弱了該報告作為建議基礎的效能。鑒於本港

在發展可再生能源方面有龐大潛力，政府當局應把可再

生能源發電量在 2012年佔電力需求比率的目標向上調整
至最少 5至 6個百分點。她表示，考慮到廣東省發展的風
能，可成為本港可再生能源的主要來源，擴大發展可再

生能源的規模可降低其發電成本。由於採用可再生能源

會對環境帶來好處，世界其他地方的經驗亦證明採用可

再生能源在財政及技術上均可行，政府應制訂相關的可

再生能源政策，並就推行的事宜訂定明確的目標。她促

請政府在 2003年《管制計劃協議》的中期檢討中與兩間
電力公司進行商討，以期就可再生能源在本港的日後發

展訂定路向，特別是風能方面的發展。

10.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經濟發展 )(財務
監察 )表示，在推動本港更廣泛使用可再生能源方面，環
境運輸及工務局將會是負責推行有關措施的主導部門。

蔡素玉議員就此回應時表示，為達致上述政策目標，兩

間電力公司有需要在其能源組合中訂明可再生能源的發

電量目標。若沒有該等目標的，實難以推行推動本港大

規模應用可再生能源的措施。

11.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環境 )補充，可再
生能源的課題橫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和經濟發展及勞工

局的職責範圍。事實上，兩個政策局一直攜手合作，進

行 “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研究 ”。關於採取措
施，以推動本港更廣泛使用可再生能源，政府當局需考

慮多項因素，包括經濟、可持續發展及環境因素，以及

提供可靠的電力供應等，然後作出平衡。公眾的接受程

度及如何修訂法例，使可再生能源得以發展，亦須予以

研究。鑒於委員及市民提出的意見，政府當局會作進一

步研究，並定出實際可行的目標。

12. 單仲偕議員表示，政府必須制訂明確的政策，容許
第三者可以合理價格使用供電網絡，藉以推動大規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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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再生能源。若政府並無提供清晰的方向，電力公司

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發電機構／公司實難以推行有關措

施。他認為，經濟發展及勞工局應在 2003年《管制計劃
協議》的中期檢討中主動與電力公司商討有關事宜。

13. 主席表示，發展可再生能源會帶來成本方面的影
響，而有關的額外成本可能須由使用者支付。他並詢問，

由於有關的資本投放額高而發電量偏低，兩間電力公司

或私營機構會否有興趣投資裝置可再生能源的發電設

施。

14. 胡經昌議員認為，當局就本地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佔
電力需求比率所定的目標過低。他並詢問，考慮到預測

的用電需求，兩間電力公司在未來 10年內需否投資裝置
新的發電設施。如兩間電力公司有需要投資於裝置新的

發電設施，政府當局可較容易鼓勵他們在其能源組合中

採用可再生能源。鑒於感興趣的公司在採購新發電設施

方面需時頗長，他認為政府當局應盡早作出政策決定，

否則本港便無法在短期內大規模應用可再生能源。

15.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環境 )表示，顧問
公司經考慮可再生能源在本港發展的種種限制，並評估

了可能進行的可再生能源項目後，結果建議把本地可再

生能源佔每年電力需求的目標比率暫定如下：以 1999年
為基準年，2012年的比率須達到 1%(即 355百萬千瓦時 )，
2017年須達到 2%，以及 2022年須達到 3%。風能會是達致
這些目標的主要能源。至於應用太陽能方面，顧問公司

認為，即使可廣泛裝設太陽能光伏板，太陽能所佔的發

電比率仍會較少。顧問公司並表示，當局可考慮向國內

輸入可再生能源。政府在制訂其可再生能源政策時會探

討該等可能性。

16. 關於在本港大規模應用可再生能源所需的籌備時
間，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環境 )表示，裝設
風能發電系統實際所需的時間應不會太長，在本港採用

風能方面亦不會有任何無法克服的技術問題。然而，政

府當局需解決多項問題，包括如何修訂法例，使可再生

能源得以發展、與土地有關的問題、有關建議的環境影響

評估，以及有關方面的權益及意見，包括消費者的利益。

17. 就未來 10年的預測用電需求，經濟發展及勞工局首
席助理秘書長 (經濟發展 )(財務監察 )答應在會後提供委
員所要求的資料。

( 會 後 補 註 ： 委 員 所 要 求 的 資 料 已 隨 立 法 會
CB(1)1820/02-03號文件送交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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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呂明華議員認為，當局就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佔電力
需求比率所定的目標過低。他詢問本港有哪些種類的可

再生能源。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環境 )表
示，顧問公司曾檢討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趨勢以及應用情

況，並考慮本港的特點，結果認為有 4類可再生能源可在
本港大規模應用。這 4類能源包括太陽能、風能、附設於
建築物的燃料電池，以及廢物轉化能源。然而，在本港

大規模發展可再生能源或會受到多項主要問題掣肘。這

些問題包括有否合適地點推行大規模的可再生能源計

劃，以及部分可再生能源系統 (例如風車 )可能會產生景
觀、噪音及安全問題。他進一步解釋，為盡量提高發電

量，當局須在本港淺水區域裝設大型風車。然而，若這

些水域是航道的一部分，或會引起安全方面的問題。因

此，政府當局須考慮海上風車的裝置，以及審慎研究其

對航運安全的影響。

19. 何鍾泰議員認為，“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研
究 ”的結果未能反映在本港採用可再生能源的情況。鑒於
風車會帶來景觀和噪音影響，並可能對安全構成影響，

他對於在本港落實發展風能的措施持保留態度。他建議

政府當局探討可否與廣東省當局合作，研究可否為本港

提供價格相宜的可再生能源。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

理秘書長 (環境 )察悉該名委員的意見，他並表示，廣東省
的電力供應預期在未來數年仍然緊絀。

20. 關於進行中的可再生能源計劃項目，委員察悉其中 3
個計劃項目來自香港科技園。其他向中華電力提出的接

駁供電網絡申請由一些小學提出。唯一一項向香港電燈

提出的申請是在灣仔政府大樓安裝光伏系統的計劃，該

項計劃由機電工程署所有，以試驗性質進行，為期一年。

21. 由於可再生能源的事宜涉及多個政策局的職責範
圍，主席認為政務司司長有必要研究此課題，以確保各

局在政策制訂及實施上能互相協調。主席徵詢委員的意

見，是否需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此課題，並促請政

務司司長制訂整體的政府政策，以便本港發展可再生能

源。

22.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有關推動本港大規模應用可再
生能源的措施，無論是由哪個部門主導推行，政府也應

制訂可再生能源的整體政策，並訂定明確的目標及實施

時間表。根據問責制，各局局長均須出席立法會會議，

向議員解釋他們的政策決定。蔡素玉議員贊同周議員的

意見，認為事務委員會應邀請該兩局的局長出席另一次

會議，向委員簡述與本港大規模應用可再生能源有關的

政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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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呂明華議員贊同委員的意見，認為各局的局長及常
任秘書長應盡可能出席事務委員會的會議。若政府當局

欠缺明確的政策目標及發電量目標，委員實難以跟進有

關課題。

24. 主席總結時表示，事務委員會將邀請經濟發展及勞
工局局長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出席另一次聯席會

議，以解釋在本港發展及大規模應用可再生能源的政

策。

(會後補註：該聯席會議訂於 2003年 6月 23日上午 9時
45分舉行。 )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6月 11日


